Jansenism 楊森主義 這是奧古斯丁主義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的一分支，重視預定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、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及個人得救，強調得救全賴神之恩典。此派在法國與耶穌會士（見耶穌會神學，Jesui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之衝突，延續百餘年，幾乎破壞教會的統一。在荷蘭，楊森派卻成天主教中獨立的教派。
　　楊森主義一名，是源自此派的創始人楊森（Cornelius Otto Jansen, 1585～1638）；而此派的思想，則源自楊森的作品︰Augustinus（1640）。它的教訓可以撮述為兩點︰1.人沒有神特別的恩典，就不能遵守神的律法；2.恩典是絕不能抗拒的，故此人不是落在自然的決定律（Determ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56,Name=Determinism}），就是落在超自然的命定律，沒有中間路線可言。這種近乎宿命的思想，使他們在道德生活上，採取極嚴苛的標準（信徒不能上劇院或過奢華的生活，而要努力行善）。
　　法國第一代的楊森派，全是賽倫（St Cyran）的門徒，以坡若亞（Port-Royal）的修道院為基地。賽倫是楊森的親密戰友，楊森本於奧古斯丁的恩典觀，把賽倫和自己的思想寫下來。他們過世後，由阿諾脫（Antoine Arnauld）繼位；他藉著下列三本書，把楊森主義發揚光大︰De la frequente communion（1643）; La Theologie morale des Jesuites（1643）; Apologies pour M. Jansenius（1644～5）。其主要思想可撮述如下︰
　　1.把奧古斯丁的恩典神學極化，並應用到生活上；2.主張教會對信徒有操練的權柄，而且要求嚴苛；3.完全反對以自由為本的或然論（probabilism），要求信徒無條件順服。
　　這種嚴苛的教訓，引起耶穌會士的全力反擊，開始了楊森派與耶穌會的正面衝突。至終楊森派的思想在1649年為沙邦大學（Sorborne University）定罪，1653年再為依諾森十世（Innocent X）判為錯謬（'Cum Occasione'）。阿諾脫於1657年被定罪，後得平反，不久再被放逐（1679）。
　　阿諾脫去世後，由克內爾（P. Quesnel）領導楊森派的運動。這時楊森運動因為引起法國教會分裂，又為教宗所定罪，已傷元氣；先前不少激烈的主張，亦修改過來。克內爾接位後，重整派內的士氣，藉著出版《道德再思》（Reflexions morals, 1693），而重申楊森原本的教義，卻因而再招來1713年的教諭定罪（'Unigenitus'）；但楊森派拒絕接受此教諭，結果他們在十八世紀的法國飽受壓迫，許多楊森派人士逃到荷蘭避難；荷蘭教會一直與羅馬教廷不和，也就接受了楊森派，他們還自立了烏特列赫（Utrecht）的主教。荷蘭的楊森派繼續茁壯，成為天主教內一獨立教派。自從拿破崙在1801訂下條約後，法國的楊森派就日漸衰微，現今只成為一些敬虔團體的信仰標準。
　　除教派之間的權力爭執外，楊森主義所堅持的信仰，其實是相當基本又重要的，我們不應以小教派來貶抑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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